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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政办字〔2019〕42号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邹城市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

规定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大企业：

《邹城市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规定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19年 9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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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城市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规定

第一条 为完善以计划生育奖励、优惠、优先、扶持、救助、

保障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，促进人口与经

济、社会、资源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、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

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》、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

育条例》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济宁市完善计划生

育利益导向机制规定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发〔2018〕41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夫妻双方或一方户籍在邹城市行政

区域内，并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家庭。

第三条 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

工作。财政、人社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职责做好完善计划生育利

益导向机制的有关工作。

第四条 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，男女双方免费享受婚前

健康查体服务。

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

计划生育技术服务。

第五条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，自愿终身

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，发给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获得《独

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或者符合国家和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

度的夫妻，除享受国家、省规定的奖励或者扶助外，其家庭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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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奖励或者扶助：

（一）符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，自愿报名终身只生育一

个孩子的农村独女户父母（无生育条件和无生育能力的除外），

其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为每月 50 元，直到符合享受国家计划生

育奖励扶助政策条件为止。

（二）计划生育家庭父母享受国家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

奖励扶助金，在现行规定标准基础上，每人每月提高 20 元；计

划生育家庭父母享受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政策规定的特别扶

助金，在现行规定标准基础上，每人每月提高 120元。

（三）对父母双亡的独生子女，每月发放救助金 100元，直

至独生子女 18周岁为止。

（四）符合条件的农村独女户和双女户父母参加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个人应缴纳的费用，由邹城市级财政解决。

（五）农村计划生育户的贫困学生被全日制高等院校正式录

取的，在享受其他入学资助的基础上，给予专科学生不低于 1000
元、本科学生不低于 2000元的现金资助。

（六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按照国家、省和济宁市有关规定给

予特别扶助关怀。

第六条 本规定第五条第（二）项规定所需经费由济宁市、

邹城市两级财政共同负担，济宁市财政按照 15%的比例进行奖补

（省财政直管县、现代预算制度改革试点县除外），本规定其他

有关条款规定所需经费由邹城市级财政负担。

第七条 本规定确定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涉及到的部门，应

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并通过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、网站等新闻

媒体和服务窗口，将计划生育户应享受的优惠项目、优惠数额、

结算方法、办事程序、服务承诺及举报电话等向社会公布，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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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。

第八条 享受本规定优惠政策的家庭再生育或违法生育的，

停止享受本规定规定的各种待遇，此前已享受的不再退还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市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，本规定自 2019
年 月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年 1月 31日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省、济宁市驻邹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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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月 日印发


